
附件要求：

1、供应商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具备年检合格有效并加载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。2、技术人员配备应满足该项目人员要求，

组成人员专业配备合理。其中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同时具备注册造价工

程师证书及中级或以上工程类、经济类职称证书，其他人员应具备造

价资格证书。 3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

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。 4、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

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6]125 号）的规定，供应商须

提供信用中国、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查询页面截图。列入失信被执行

人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企业，不得参与本项目。信息查询渠道：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和中国政府采购网

（www.ccgp.gov.cn），查询时间为公告发布日期之后。 5、供应商必

须到我单位联系人处签到，现场踏勘。参与竞价公司请于投标报价截

止前送交以上资料，否则报价无效。 6、不具备资质参与竞标或报价

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视为恶意竞争，采购人有权予以废标并重新开

展竞价活动，同时将上报问题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
